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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贯彻落实国务院节能减排工作要求，进一步推动绿色照明工

程，促进半导体照明节能产业健康有序发展，组织实施半导体照明

产品应用示范工程，特制定本方案。 

一、适用范围 

本方案适用于采用半导体（以下简称 LED）反射灯、筒灯、路灯、

隧道灯等进行商业建筑、道路、隧道等照明设施的新建和改造工程

项目。 

二、实施步骤 

（一）组织确定示范项目 

省级发展改革（经贸、经信）部门负责组织 LED 室内灯（反射

灯、筒灯）备选示范项目。省级住房城乡建设部门负责组织 LED 路

灯和城市道路隧道灯备选示范项目。省级交通运输部门负责组织 LED

公路隧道灯备选示范项目。 

国家发展改革委会同住房城乡建设部、交通运输部对各地上报

的备选示范项目进行综合评审，确定示范项目名单。 

（二）招标选择入围企业 

国家发展改革委会同住房城乡建设部、交通运输部按照《半导

体照明产品技术要求（2010 版）》（见附件三）统一组织招标，确

定入围 LED 照明产品生产企业、产品规格型号、协议供货价格、产

品质量及售后服务等。 

（三）确定协议供货企业 

示范项目实施单位从入围 LED 照明产品生产企业名单中选择供

货企业，并签订供货协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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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示范项目实施推进 

示范项目所在地区的主管部门根据示范工作总体要求组织项目

实施。 

（五）示范项目督导验收 

省级主管部门应加强对示范项目实施过程的监督指导。示范项

目完成后，由示范项目实施单位会同协议供货企业提出项目验收申

请，国家发展改革委会同有关主管部门组织专家组进行验收及后期

跟踪测试。 

（六）经验的总结与推广 

通过对示范项目的跟踪测试和分析研究，客观评价 LED 照明产

品在实际应用中的技术成熟度，发现问题、总结经验。条件成熟时，

适时组织更大规模 LED 照明产品推广应用。 

三、示范项目组织实施要求 

（一）申报示范项目基本要求 

1.应用 5000 盏以上 LED 室内照明产品进行建筑照明设施新建、

改造项目；应用 500 盏以上 LED 路灯、隧道灯进行次干道、支路或

隧道照明设施新建、改造项目。 

2.拟建设项目的环境光干扰较少。 

3.设计方案优于或满足现行照明设计国家有关标准和《半导体

照明产品技术要求（2010 版）》（见附件三）。 

4.申报项目获得地方有关部门的批准或备案。 

（二）申报示范项目需提交材料 

  1.示范项目申报表（见附件二）。 

2.示范项目实施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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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包括项目目标、实施模式（如合同能源管理）、实施步骤、

进度安排、照明设计方案、资金筹措安排、投资回收分析、节能减

排效果分析、跟踪测试等。 

    3.申报项目批准或备案证明。 

4.项目申报单位资质、资信证明。 

（三）示范项目实施要求 

示范项目实施单位须从入围 LED 照明产品生产企业名单中选择

供货企业，并严格按照项目实施方案，认真组织项目实施。 

（四）示范项目验收要求 

  1.示范项目验收文件。 

  2.示范项目实施综合报告，内容包括设计、技术应用、施工建

设、运行管理、节能效果、经济效益、用户监测报告等。 

3.国家级电光源检测机构等出具的 LED 照明产品应用效果检测

报告。 

四、LED 照明产品供货企业要求 

（一）LED 照明产品生产企业投标要求 

1.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合法注册的制造企业，具有独立法人

资格，经营范围中需包含 LED 照明产品制造； 

2.注册资金不低于 5000（含）万元，企业资产负债率不超过 60

％； 

3.企业信用与财务状况良好，近 2年无违法行为和不良诚信记

录； 

4.有较强的研发能力，并已获得一定的研发成果，有相应的检

测仪器和设备，生产工艺和产品在行业中具有先进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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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从事 LED 照明产品生产原则上不低于三年，有一年以上成功

应用案例；  

6.产品符合《半导体照明产品技术要求（2010 版）》，并提供

国家级电光源检测机构出具的 LED 照明产品检测报告； 

7.具有完善的售后服务体系，履行约定的质量承诺。 

（二）LED 照明产品生产企业供货及服务要求 

入围的 LED 照明产品生产企业应严格按照与示范项目实施单位

签订的协议，提供相应的产品及服务。 

五、相关政策 

1.示范项目通过合同能源管理模式组织实施的，可按有关规定

享受国家有关合同能源管理的优惠政策。 

2.示范项目可根据有关程序，申请国家发展改革委中央预算内

投资项目资金补助。 

六、奖惩机制 

（一）通过验收的项目，由国家发展改革委、住房城乡建设部、

交通运输部共同颁发国家 LED 照明产品应用示范项目证书和标牌，

并予以公示。项目实施结果优秀的，将推荐参加中国人居环境范例

奖的评选。 

（二）具有下列情形的项目，取消示范资格： 

  1.达不到国家相关技术要求和项目设计要求的； 

  2.任务下达一年内未组织实施的；  

  3.任务实施两年内未申请验收的。  

    （三）实施企业产品质量达不到企业在投标时承诺的技术指标

和服务的，或不满足道路、隧道、商业建筑等照明标准要求的，取

消其供货及入围资格，并予以通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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